
收稿日期:2023-0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贸易开放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理论研究、实证检验与政策建议”

(7237316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和路

径研究”(72173132)

作者简介:1.刘洪愧,男,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杨晨旭,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数据来源:Digital2022GlobalOverviewReport,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

global-overview-report? rq=digital%202022%20global%20overview%20report。

    ② 数据来源: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2024年第1期

总第298期                
齐 鲁 学 刊

QILU JOURNAL              
No.1

GeneralNo.298

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测算框架与国际比较
刘洪愧1,杨晨旭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近年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也引发出对国家产

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更多考虑。各国针对数字贸易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种类繁多的数字

贸易壁垒。诸多机构和学者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数字贸

易壁垒分类而言,根据政策工具种类,可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根据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可分为专门针

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措施与能够影响数字贸易的传统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措施。就数字贸易壁垒测算而

言,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全球数字贸易

促进指数等具有代表性,这些指标重点关注数字产品交易、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本地化要求、知识

产权保护、偏离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等问题。虽然上述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结果均显示数字贸易壁垒

程度与国家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数字贸易壁垒较高,因此要在保护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

全的同时,分类分阶段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加快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协定的步伐,从而促进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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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通讯技术(ICT)特别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截至2022年初,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攀升至

49.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2.5%;特别是在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由4.85亿增长至超过10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70%以上①。互联网用户的激增奠定了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从国际视角看,

2005年,全球数字可交付服务出口额占总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例为44.67%,到2021年这一比例

已经增长至62.77%。ICT总产品出口额也由2005年的1.31万亿美元增加至2021年的2.32万亿

美元,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由12.87%上升至13.06%。同时,ICT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比值由

2005年的6.2%增加至2021年的13.97%②。就中国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规模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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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22.6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5.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37%,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占GDP

比重达到39.8%。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由2016年的17.4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37.2万亿,占

GDP比重达到32.5%①。中国数字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并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

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背景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可从数字贸易中获益②。一方面,生产者能够借助数字贸易的

发展,突破地理限制获得更多高质量生产性服务,并提高物流、供应链与企业管理效率,从而降低生

产成本;另一方面,数字贸易的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接触和选择产品与服务,从

而提高消费者福利。数字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改善个人福

利水平。

但是伴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国家产业和数字安全、隐私泄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

问题也随之更加凸显③。为了规范和有效监管数字贸易活动,保护国家和人民权益,各国政府针对

数字贸易制定了各类法律法规与政策,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数字贸易壁垒。此外,数字贸易尚处在发

展的早期阶段,各国数字技术发展状况与经济结构差异显著,数字贸易政策各不相同,出于保护本

国利益而设立的数字贸易政策与国家间监管政策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跨国数据的流动

障碍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准入限制等问题,从而产生数字贸易壁垒问题④。从诸多研究报告来看,各

国的数字贸易限制政策呈现增长趋势,图1展示了2014—2021年间国际平均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

数(DSTRI)得分变动情况,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国际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水平逐渐提

高,数字贸易限制政策持续收紧。基于此,对数字贸易壁垒内涵、分类和测算方法的研究以及各国

数字贸易壁垒情况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前的数字贸易壁垒现状,进而对我国构建更加

成熟的数字贸易监管体系,推动形成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促进数字贸易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1 2014—2021年国际平均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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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贸易内涵及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

与传统贸易壁垒旨在增加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成本类似,数字贸易壁垒旨在增加数字服务

跨境流动和跨境电子商务的成本,主要包括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数字服务的准入限制、贸易便利

化等形式。数字贸易壁垒的作用对象是全新的、脱胎于数字经济产生的数字化产品以及跨境电子

商务。尽管数字贸易具有与传统贸易相似的本质与目的,但二者在贸易对象、贸易方式、时效性以

及监管政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数字贸易壁垒的政策重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数字贸易

壁垒的界定依赖于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理解,而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形态。尽管目前学术

界对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以及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尚未统一,但对数字贸易壁垒定义的理解离不

开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

1996年,Tapscott首次提出“数字经济”一词,尽管没有直接定义,但赋予其“与技术网络、智能

设施相关,通过技术将人类网络化,将智能、知识与创造力结合,能够在创造财富方面取得突破”①

的特征描述。随后,这一定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数字经济仅限

于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行业;广义的数字经济是指一系列将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将

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活动空间,以及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作为生产率增长和经济结

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贸易也迅速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随之建立并逐步完善,但对于数

字贸易的内涵定义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对于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一脉相承地体现在

2013—2019年的报告中,与数字经济一样,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其具体区别在于:一是对数字技

术的界定;二是是否涵盖了通过网络进行的实体商品交易以及数字产品对应的实体产品交易。

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 DigitalTradeintheU.S.andGlobalEconomies,

Part1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固定线路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产品与服务的商业活动,将实体

商品的贸易排除在外②。该报告以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综述、公开听证会、行业书面意见等为基

础,将数字贸易壁垒分为本地化措施、数据隐私和保护、知识产权相关、审查制度以及边境措施与移

民限制等五个方面,但并未就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进行量化,而是着重分析各项贸易壁垒的内涵与实

际影响。2017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GlobalDigitalTrade1:MarketOpportuni-

tiesandKeyForeignTradeRestrictions中同样使用了这一狭义定义,但在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

上,增加了加密限制、市场准入限制与投资相关措施等内容③。

广义的数字贸易内涵主要体现在:将数字贸易的产品范围由数字产品扩大至所有产品与服务,

将数字贸易的界定范围由依托互联网的产品交付扩大至任何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贸易活动各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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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apscott,TheDigitalEconomy:PromiseandPerilintheAgeof NetworkedIntelligence (New
York:McGraw-Hill,1996),26.
资料来源:DigitalTradeintheU.S.andGlobalEconomies,Part1,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
Commission,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15.pdf。
资料来源:GlobalDigitalTrade1:MarketOpportunitiesand KeyForeignTradeRestrictions,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otap2016.html。



节,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也随之发展延伸。201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 Digital

TradeintheU.S.andGlobalEconomies,PartII中指出,狭义的数字贸易定义不足以捕捉多数

涉及互联网的实体商品的商业活动。为了尽可能涵盖各种与互联网或数字技术相关的经济活动,

该报告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技术进行订购、生产或交付产品和服

务的美国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①。在此基础上,将数字贸易壁垒界定为本地化限制、市场准入限

制、数据隐私与保护要求、知识产权侵权、不确定的法律责任、审查制度、海关要求七方面内容,对数

字经济相关行业内的企业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数据的调整加权,对各国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进

行量化②。2022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2NationalTradeEstimateReport中将

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贸易壁垒定义为阻碍跨境数据流的政策措施,包括数据本地化要求、影响数字

产品贸易的歧视性做法、对提供互联网服务的限制以及其他限制性技术要求等③。

综合来看,尽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部分报告中

采用了数字贸易的狭义定义,但定性分析仍考虑了电子商务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且在之后的量化过

程中,采用了广义的认定方式,进行问卷发放和数据统计,其量化结果反映了各国广义数字贸易壁

垒的情况。

其他组织和机构也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定性分析和量化方法展开研究。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将数字化服务界定为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并基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创

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来量化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从基础设施、电子交易、支付系

统、知识产权及其他障碍五个方面入手,根据是否存在阻碍数字贸易的政策以及是否缺失促进数字

贸易的政策来描绘数字服务贸易的横向障碍④。2018年,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虽

然没有明确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但从财政限制、设立限制、数据限制、贸易限制四个方面梳理各国

提高数字贸易成本的政策措施,从而构建了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来量化各国数字贸

易壁垒⑤。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进行分析。从数字贸易壁垒的形式来看,戴龙从数

字本地化存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数据流量限制以及公开源代码和加密密钥四个方面对数字贸易

壁垒进行界定⑥。赵瑾则认为数字贸易壁垒具体包括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与数据限制三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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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igitalTradeintheU.S.andGlobalEconomies,PartII,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
Commission,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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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龙:《数字经济产业与数字贸易壁垒规制———现状、挑战及中国因应》,《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8期,第

4047页。



容。其中,非关税壁垒分为贸易限制、投资限制、财政限制、自然人流动限制与知识产权等①。此

外,王岚指出应当区分中性的监管措施与数字贸易壁垒,从目标合法、手段合理与效果合意三方面

入手,将是否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歧视性措施以及限制国际贸易三个维度作为数字贸易壁垒的判定

标准,认为数字贸易壁垒具备“边境后措施”特征,主要包含数字贸易启动环境、技术性限制措施、数

据本地化要求、知识产权四个主要领域②。

总体来说,由于数字贸易发展的时间尚短,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仍处于不断的完善与变动

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学界在数字贸易壁垒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对其内

涵的界定仍处于发展过程中。尽管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存在狭义与广义的区别,但争论多集中于

数字贸易的涵盖范围,在提高数字贸易成本,阻碍数据跨国流动的政策构成了数字贸易壁垒的主要

内容这一点上,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不强调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范围,而将重点放在

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以及国家间政策异质性的分析上。

二、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

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歧视性政策;二是各国数字监管

政策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其中,数字贸易领域的歧视性政策是产生贸易壁垒的关键。此外,数字

贸易中的“不可能三角”导致了监管政策的异质性与不可预测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

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三个可能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普及使用互联网、促进或保持市场竞

争、更广泛地保护隐私和消费者③。具体而言,推动互联网发展会极大增强网络外部性进而容易产

生垄断企业,不利于市场竞争;鼓励ICT行业市场竞争则可能会减少企业生产与创新部门的投资;

加强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能有效维护其对互联网的信任,但也可能抑制应用程序的创新;此外,出

于以上目标设立的监管政策可能会抑制更有效的商业模式的出现。总的来说,面对数字贸易的“不

可能三角”,各国不同的政策倾向以及各维度的权重取舍导致各国数字贸易政策的差异。围绕数字

贸易壁垒出现的原因,各权威机构对数字贸易壁垒展开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梳理分析数字贸易

壁垒的分类与测算方法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与各权威机构的量化结果,

从而更好地制定鼓励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根据政策工具分类

如表1所示,根据政策工具,可以将数字贸易壁垒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根据政策针对

性,可以分为直接针对与间接影响数字贸易的政策。

参考传统贸易壁垒,2021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将数字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与非

关税壁垒。关税壁垒通过对数字内容产品以及与数字贸易相关的产品征税来增加贸易成本,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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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赵瑾:《数字贸易壁垒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走势———基于欧洲和 OECD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的分析》,《国际

贸易》2021年第2期,第7281页。
王岚:《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测度与国际治理》,《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37期,第85100页。
资料 来 源:TheInternetEconomy-RegulatoryChallengesand Practices,OECD EconomicsDepartment
WorkingPapers,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jxszm7x2qmr-en.pdfexpires=1680083306&id
=id&accname=guest&checksum=2C894A51B871139C805BAC6C20530E71。



数据跨国流动,起到限制市场准入的作用①。得益于1997年生效的《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Agreement),各国数字产品相关的关税有所降低。且自1998年 WTO部长级会议通

过《全球电子商务宣言》(DeclarationonGlobalElectronicCommerce)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国就不

对电子传输品征税达成暂时的共识。2022年的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明确表示,不对电子传输征收

关税这一做法将暂时延续下去。尽管如此,各国仍旧保有对数字产品征税的权利,数字贸易仍受到

关税限制。此外,许多国家通过对与ICT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品征税来提高外国企业成本。

2020年印度开始对进口的数字产品与服务征收10%的增值税,阿根廷对数字产品的最高税率达到

35%,巴西对数字产品的最高税率为30%②。2018年,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表明,

数字产品贸易水平较低的国家倾向于构筑关税壁垒③。

非关税壁垒通常被称为“边境后”贸易壁垒,不像关税壁垒一样易于识别和量化,多表现为歧视

性法规或其他阻碍数据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体现在本地化要求、知识产权侵权、政策一致性、审核

制度及网络中立、网络安全等方面。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贸易保护主义,当地政府会对

外国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或对本国企业提供更多优惠;另一方面,各国数字贸易监管机制尚未成

熟,各项措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差异较大,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见性较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数字贸易的非关税壁垒,阻

碍数据自由流动。

表1 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

分类方式 具体分类

政策工具
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

针对性
直接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

间接影响数字贸易的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根据政策针对性分类

根据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可以将数字贸易壁垒区分为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措施与能够影

响数字贸易的传统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措施两方面。

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具体体现在:数据保护与隐私措施、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侵权、在线审查等

方面。各维度的法律法规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数据保护为例,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主要分

为综合法与部门法,综合法适用于整个经济体的数据流动,部门法仅适用于金融服务业等特定行

业。欧盟(EU)数据保护指令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隐私框架构成主要的综合隐私法。各

国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也存在显著差异。欧盟成员国的隐私法大多同时兼容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与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印度尼西亚等国多采用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俄罗斯在亚太经合组织

隐私框架下,部分地采用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来制定隐私政策;中国、美国与印度等国目前制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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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资料来源:DigitalTradeandU.S.TradePolicy,FAS,https://sgp.fas.org/crs/misc/R44565.pdf。
资料来源:Digital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DTEReport,https://ecipe.org/dte/dte-report/。
资料来源:Digital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DTEReport,https://ecipe.org/dte/dte-report/。



的是部门隐私法,主要针对特定的商业活动采取数据保护措施。综合来说,数字贸易政策的区域异质

性在降低企业效率的同时,增加了企业开展全球整体业务的管理成本,阻碍了国际数字贸易的发展。

影响数字贸易的传统限制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限制与投资限制两方面。一方面,市场准入

限制具体包括较低的最低限价、电子支付限制、技术标准与政府采购等。例如,较低的最低限价阈

值使企业面临更多的税收与文书工作,不透明的政府海关程序增加了企业管理成本。传统的银行

法规可能与新兴的电子支付行为不能良好适配。各国的ICT部门相关技术标准不同,尚未形成全

球统一规范。政府采购限制要求各国政府在现有或拟议限制的企业范围内进行软件采购,通常情

况下政府通信技术硬件与软件的设计、采购、部署、维护与支持等环节要求由本国企业负责完成。

另一方面,与数字相关的投资限制来自被投资方的低效率政府、法治监管质量与腐败,也来自针对

特定行业或公司的进入限制,如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本国大众传媒行业,限制外资参股比例、物

理与程序上的内容本地化要求等。

(三)不同协会和机构的分类

本文也考察了部分协定与报告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与具体措施(见表2),主要关注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美国与全球经济的数字贸易》(DigitalTradeintheU.S.andGlobal

Economies)报告、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Trade

RestrictivenessIndex)报告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The

OECDDigital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报告的分类情况。对比发现,各项报告的分

类侧重与涵盖范围有所区别。这可能是由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报告建立在面向企

业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因此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更贴近跨国企业的运营层面,分类更加细致。欧

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思路较为相近,均选择从各

国宏观政策出发,为了不影响主次矛盾而选择较为模糊的分类。尽管分类方式不同,各报告均重点

关注了本地化要求、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侵权、偏离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等问题。

表2 不同机构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

机构 时间 主要维度 限制措施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

(US-

ITC)

2014年

本地化要求
要求企业在本国进行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处

理,并且使用一定数量的本地内容

市场准入限制 政府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数据隐私与保护
政府采取措施监管跨境数据流动,防止个人

信息暴露,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知识产权侵权 数字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专利等侵权问题

不确定的法律责任 与数字贸易相关的不明确的法律责任

审查措施 限制部分网络信息的查询与访问

海关措施 不明确或者过于复杂的海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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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国 际

政 治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ECI-

PE)

2018年

财政 限 制 和 市 场 准

入

企业设立限制

数据限制

贸易限制

关税和贸易保护

税收和补贴

政府采购

外商投资

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商业流动

数据政策

平台责任

内容访问

贸易数量限制

标准

在线销售与交易

经济合

作与发

展组织

(OEC

D)

2019年

基础设施和连通性

电子交易

支付体系

知识产权侵权

其他领域

应用最佳法规的程度

是否存在限制或阻止使用通信服务的措施

是否存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措

施等

电子商务活动许可证发放的非歧视性待遇

非居民企业在线税务登记和申报的可能性

是否偏离国际公认的电子合同规则

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电子认证的措施

是否缺乏有效的电子交易争端解决机制

是否存在限制某些支付方式的措施

支付交易的国内安全标准是否符合国际

标准

是否存在其他与互联网银行相关的限制

是否存在歧视性法规

是否存在适当的执法机制以解决数字相关

的侵权行为

是否存在影响跨境数字贸易的性能要求

是否存在下载和流媒体限制

是否存在对网络广告的限制

是否存在当地存在要求

是否缺乏有效的打击网络反竞争行为的补

救措施

其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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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贸易壁垒的识别与测算框架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传统行业的跨国贸易提供便利,还催生出许多数字化产业,各国针对数

字贸易政策的逐步收紧,愈发限制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为了深入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性质与程

度,各国学者与经济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指标来识别、分析与量化数字贸易壁垒,本文重点关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以

及中国学者的研究。

(一)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基础上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

指数(DSTRI)框架(见表3),作为量化数字贸易壁垒的工具,重点关注任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横

向障碍。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将确定的贸易壁垒政策通过评分、加权和聚合整合成综

合指数。评分使用二进制系统(虚拟变量),通过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各项问题,将定性信息

(例如是否存在政策等)转化为定量数据;由专家组确定各领域权重,赋予各项评分相对重要性;最

后通过加权和得分计算加权平均值。具体测算数据来源于现有的STRI数据库和从公开的法律法

规中收集的新措施。

表3 DSTRI的数字贸易测算框架

  主要维度           具体内容

基础 设 施 和 连 通 性

(0.55)

是否存在一个

垄断的运营商?

存在

不存在

互连互通是强制性的

互联 互 通 的 价 格 和 条 件 受 到

管制

互联参考报价是公开的

存在纵向分离结构

互连互通是强制性的

互联 互 通 的 价 格 和 条 件 受 到

管制

互联参考报价是公开的

存在纵向分离结构

当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保障措施到位时,个人数据的跨境传输

是可能的

可以将个人数据跨境传输到隐私保护法律基本相似的国家

跨境数据传输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批

禁止数据传输

电子交易(0.1)

非居民外国供应商可在线进行税务登记和申报

跨境交易的国家合同规则偏离了国际标准化规则

法律或法规明确保护机密信息

法律或法规规定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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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0.05)
对付款结算方法的歧视性使用

对网上银行或保险的限制

知识产权(0.15)

外国公司在商标保护方面受到歧视

在保护版权和相关权利方面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

具有可采取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或行政执法措施和补救

措施

具有可采取的知识产权相关的临时措施

具有可采取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刑事执法程序和处罚

其他领域(0.1)

存在影响跨境数字贸易绩效要求

存在跨境数字贸易的下载和流媒体限制

存在对在线广告的限制

要求提供跨境服务的主体需要当地商业存在

当商业惯例限制某一特定市场的竞争时,公司可以采取补救

措施

对数字服务的其他限制

    注:括号内数字为权重,表格内容来自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基于广泛的数字贸易估算数据库(DTE)建立,该数据库涵盖全球

64个国家的100多项政策措施,针对这些政策按照表4中的框架归为财政限制等4个大类13个

子类。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反映了数据库中各国的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该指数取值在0到1

之间,数值越高,表明数字贸易成本越高,壁垒程度越深,0为完全开放,1为完全受限。

表4 DTRI的数字贸易测算框架

 主要维度     分类        具体措施

财政限制(0.25)

关税和贸易保护(0.4)

税收和补贴(0.2)

政府采购(0.4)

对ICT产品及其投入征税(0.8)

对ICT产品及其投入征反倾销税、反补贴税

和实施保障措施(0.2)

数字商品和产品的税收制度(0.35)

在线服务税收制度(0.35)

数据使用税(0.15)

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歧视性政策(0.15)

涵盖数字商品和服务的优惠采购制度(0.6)

要求放弃专利、源代码或商业秘密(0.2)

技术要求(如加密技术、产品标准和格式)(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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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设 立 限 制

(0.25)

外商投资(0.3)

知识产权(0.3)

竞争政策(0.3)

商业流动(0.1)

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措施(0.5)

对董事会和经理人的限制措施(0.1)

投资与并购审查(0.3)

与外商投资有关的其他限制性措施(0.1)

专利(0.3)

版权(0.3)

商业秘密(0.3)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其他限制性措施(0.1)

竞争(0.9)

与竞争政策有关的其他限制性措施(0.1)

配额、劳动力市场测试和居住时间限制(0.9)

与商业流动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0.1)

数据限制(0.25)

数据政策(0.4)

平台责任(0.3)

内容访问(0.3)

数据跨境流动限制(0.5)

数据保留(0.15)

数据隐私的主体权利(0.1)

数据隐私的管理要求(0.15)

违规处罚(0.05)

与数据有关的其他限制措施(0.05)

避风港框架(0.6)

通知与删除制度(0.3)

与平台责任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0.1)

网络内容的审查和过滤(0.7)

宽带和网络中立性(0.2)

与内容访问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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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限制(0.25)

贸易数量限制(0.33)

标准(0.33)

在线销售与交易(0.33)

数字商品进口限制(0.6)

市场的本地内容要求(0.3)

数字商品的出口限制(0.1)

电信标准(0.2)

产品安全认证(EMC/EMI、无线传输)(0.2)

产品审查与测试要求(0.3)

加密要求(0.2)

与标准相关的其他限制措施(0.1)

交易实现障碍(0.5)

域名(DNS)注册要求(0.25)

在线销售(0.15)

消费者保护法对在线销售存在歧视性(0.1)

    注:括号内数字为权重,表格内容来自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数字贸易壁垒测算框架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国内企业进行了一项针对国际数字贸易壁垒的问卷调查,旨在了

解美国企业在国际数字贸易中面临的政策限制,并根据问卷结果对各国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进行评

定。根据电子商务收入占比、数字/IT投入占中间品投入的百分比、数字/IT相关的就业比例、员

工投入四个方面选定内容,以数字通信、金融保险、制造业等七个参与数字贸易的行业作为抽样框

架。通过信息来源、组织规模和行业使用分层随机抽样选择各行业内的企业,并发放问卷。问卷要

求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对表2中所示的本地化要求等潜在障碍进行评分,从1分(不是障碍)到5

分(非常严重的障碍)进行打分。其也要求企业确定每个贸易壁垒中排名前三的国家,并就消除壁

垒对销售额与就业的影响进行评估。此外,还要求企业列出客户所在国家,列出面临障碍的国家,

列出它们因障碍而决定不进入的国家。问卷最终响应率为37.7%,收回有效问卷3466份,由此构

成估算基础。而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获得美国企业面临的各国数字贸易壁垒情况。其中,各子

类的权重占比由样本选择权重和无反应调整因子来确定。

(四)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的数字贸易壁垒测算框架

国内尚未出现较为权威的专门测度数字贸易壁垒的指标,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从市场准入、

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方面入手,量化各国数字贸易发展环境,本文引以为数字贸

易壁垒的间接衡量。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从监管政策角

度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忽视了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间存在的监管水平差距与数字经济发展差距,

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可能得分更高。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反其道而行,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出

发,构建测算框架,通过分类加权计算各国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得分越高,表明经济体数字流动的

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越高,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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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的测算框架

主要维度 具体分类

市场准入(0.3) 数字贸易有关的部门开放(0.3)

基础设施(0.3)
ICT基础设施和服务(0.1)

支付基础设施和服务(0.1)

交付基础设施和服务(0.1)

法律政策环境(0.2)
法律环境(0.1)

安全环境(0.1)

商业环境(0.2)
数字技术能力(0.1)

数字技术应用(0.1)

      注:括号内数字为权重,表格内容来自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四、各经济体数字贸易壁垒的比较分析

(一)基于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的分析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的测算方法与思路相似,均通过

建立测算框架、对各项指标赋权、根据各经济体数字贸易政策环境的各项指标计算加权平均的方式来评

估各经济体数字贸易壁垒情况。由于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的结果是2018年发布的,为了方便对

比,本文也使用2018年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的结果进行分析。如表6所示,两个指标

的测算结果均表明彼时中国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较高。

从单个指标结果来看,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数字服务贸易

壁垒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为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中国等,壁垒较低的经济体为加拿大、多米尼亚、

澳大利亚等。总体来看,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的结果显示,各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

垒程度与经济体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发达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普遍较低。一方面,这可能

是由测算方法中基础设施和联通性的高权重导致的;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多以第

一、二产业为主,即将或正在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短板,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程

度较低,这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以及未来从数字服务贸易中获益的程度相比发

达经济体较低。同时,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产业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国际竞争力较低,为

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可能会采取较发达经济体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在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DTRI)的测算结果中,数字贸易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地区）多为新兴经济体,

如中国、印度等,而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多为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以壁垒程度最低的新西兰为例,

其服务部门占比达到70%以上,同理,冰岛、挪威、爱尔兰等均属于对第三产业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地区）,

因此数字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重要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同时,在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DTRI)的测算结果中,人口较少、面积较小的经济体更容易被测算为低数字贸易壁垒,这是由于数

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测算方法包含大量的对于是否存在对国际数字经济企业、服务供应商、数

字内容产品歧视的评判标准。人口较少、面积较小的经济体由于不存在足以支持本国电信、在线服

务、在线支付企业的市场规模,往往需要跨国公司来提供这些服务,相关的贸易壁垒自然较低。从

另一方面来看,像欧盟这样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营造的商业环境,也更容易催生出跨国电信、在线

服务和在线支付供应商,进而在众多小国间形成统一的产品认证和标准,企业的人员流动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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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流动也更为自由,进而使得其被测算出的数字贸易壁垒也较低。而对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

样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支撑仅服务于本国的电信、在线服务企

业,且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设置独立的产品认证和安全要求,进而使得其数字贸易壁垒相对较高。

表6 各经济体数字贸易壁垒情况(基于DSTRI与DTRI的测算结果)

OECD-DSTRI DTRI
序号 高壁垒 低壁垒 序号 高壁垒 低壁垒
1 哈萨克斯坦 加拿大 1 中国 新西兰
2 津巴布韦 多米尼加 2 俄罗斯 冰岛
3 中国 哥斯达黎加 3 印度 挪威
4 柬埔寨 厄瓜多尔 4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5 乌干达 澳大利亚 5 越南 中国香港
6 老挝 瑞士 6 巴西 巴拿马
7 赞比亚 英国 7 土耳其 哥斯达黎加
8 沙特阿拉伯 美国 8 阿根廷 秘鲁
9 波黑 挪威 9 法国 新加坡
10 南非 墨西哥 10 泰国 智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总的来说,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的测算方法简洁明了,可以全面、整体地衡量经济

体的数字贸易壁垒水平,但判断的问题存在口径过大的隐患,从而不能简单地用1和0来作答。相

比之下,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的测算方法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但从问题的设置上不难看

出其欧洲小国经济、政治共同体的特征,使用这些标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的数字贸易壁垒进行

评价有失偏颇。未来,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进行细化,使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

更加客观地测算世界各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壁垒水平,减少两种测算方法中打分制的主观判断,提高

客观、线性、量化的标准的比例,将会是更合理的数字贸易壁垒测算方法关注的重点。

(二)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分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通过对参与国际贸易的数字行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企业

经营中面临的限制政策来评估各国的数字贸易壁垒程度。问卷面向美国国内企业,因而无法借此

了解美国数字贸易壁垒情况,但该报告提供了行业与企业层面的数字贸易壁垒量化分析,仍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2014年美国国际委员会(USITC)对数字通信和内容组合部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俄

罗斯、越南、印度等国对美国企业的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较高,分别有45.6%与29.2%的企业认为中

国和俄罗斯存在数字贸易限制;澳大利亚、智利、泰国、挪威等国对美国企业的数字贸易限制较少,

仅有6.5%的企业认为在澳大利亚的数字贸易政策限制了企业运营。此外,从企业规模和行业来

看,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繁复或不明确的海关要求与数据保护(阻碍数据跨国流动)是限制零售行业

与数字化沟通行业企业数字贸易程度最高的措施。不明确的法律责任施加给金融行业中小企业的

数字贸易限制最多,不透明的法律监管与不明确的法律责任边界使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间接产生

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报告从行业与企业层面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

壁垒进行评估,但该结果建立在企业问卷调查基础上,一方面难以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影响;另一

方面受限于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别范围。仅就2014年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数据进行对

比,二者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2014年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结果表明南非对数字贸易限制

程度高达到0.342,在样本国家内排名第9位;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结果显示,从数

字贸易自由化程度来看,南非排在第7位。综合来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于各国数

字贸易壁垒的评估存在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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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美国不同行业与企业规模面临的数字贸易壁垒情况

数字贸易壁垒分类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影响程度 行业 影响程度 行业

本地化要求 3.0 数字化沟通 2.3 金融

市场准入限制 2.5 数字化沟通 2.4 金融

数据隐私与保护 3.1 数字化沟通 2.4 金融

知识产权侵权 3.0 数字内容 2.2 数字内容

不明确的法律责任 2.5 数字化沟通 2.5 金融

审查 1.9 数字内容、数字化沟通 1.9 数字内容、数字化沟通、金融

海关要求 3.1 零售 2.2 零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三)基于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的分析

本文选取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排名中靠前的国家、部分欧盟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来分析国

际数字贸易限制情况。如图2所示,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与美国均为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较

好的国家,这些经济体得分均在0.80以上,其中日本位列第1位;欧盟国家次之,瑞典与德国分别

为0.77、0.71;在发展中国家中,越南、中国与俄罗斯的得分依次下降,分别为0.54、0.47与0.36。由

此推断,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国、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差,间接反

映了前者的数据跨国流动更加自由,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较低。从各项指标来看,各国在市场准入与

商业环境方面差距较大,在法律政策环境方面差距较小。俄罗斯的市场准入得分最低,表明其设定

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相比之下,日本在这一项上得分为1,表明其跨境数据流动非常自由。商

业环境体现了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具体涉及到ICT相关的技术专利、产业

数字化等方面。瑞典与日本在这一项得分均高于0.9,中国得分0.39。

此外,各国的基础设施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发达经济体的得分通常较高。需要注意

的是,尽管美国的总体指标得分较高,反映了其较为开放的数字经济环境,但相比其他指标,市场准

入方面得分较低,表明美国对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数字企业设置了较多的准入限制。

图2 各国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情况

资料来源:《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报告(2020)》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契机,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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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国际社会尚不统一和明确的数字贸易壁垒现状,梳理各国数字贸易

政策措施,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对于中国进一步优化与提升自身数字贸易监管,推动建立一套

成熟完善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至关重要。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的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较高,

对于国际数字贸易的限制较多,可能会抑制数字贸易带来的对外贸易增长、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的

提升。同时,美国与欧盟等在数字贸易相关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市场进入、网络审查与过滤、本地化

要求与知识产权等方面施加较多干预。尽管放松数字贸易限制措施、降低壁垒水平能够促进跨国

数据自由流动,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和数字经济企业参与数字产品的全球生产分工,但在这个过程

中如何兼顾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更好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是中国有效促进数字贸易面临

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夯实数字贸易发展基础

由上文分析可知,数字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水平与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必要选择性地利用数字贸易壁垒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个人隐私与

本国数字产业发展。但监管措施的不成熟、不完善往往带来超过此目的的过度限制,造成抑制本国

数字贸易发展的局面。对此,一方面,中国应化“被动防御”为主动,将数字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

己手中,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根基。数字经济是新一代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的战略要点,从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来看,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一,占GDP比重达到65.1%;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占

GDP比重达36.7%。尽管数字经济规模较大,但从数字经济占比方面,中国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

距,德国、英国数字经济分别占GDP比重为66.7%、66.0%,韩国数字经济占比为52.0%,数字经济

转型已基本完成,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道路

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中国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应在立足于市场规模与工业体系优势

的基础上,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强数字技术研究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关键

数字软硬件的供给能力,在预防被“卡脖子”的同时,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推动

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金融科技领域的数字化步伐,充分发挥数字贸易对经济的推

动作用。只有自身具备数字科技硬实力,才能在数字贸易进程中尽可能降低国外数字企业的冲击,

从开放市场中收获更多数字贸易的益处。

(二)促进国际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倡导多边合作降低数字贸易壁垒

数字鸿沟与数字贸易壁垒是当前数字贸易面临的两大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倾向。

当下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中,头部领先集团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典型特点表现为数字经济规模较

大,多数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万亿以上,占GDP比重超过50%,且保持着正增速。相比之

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低于500亿美元,占GDP比重在30%以下。数字鸿沟的存在表

明经济体间的信息技术水平差距较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受限于自身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无法与世界互联互通。一方面,落后的基础设施势使得外国数字经济企业难以进入;另一方面,处

于数字贸易“弱势地位”的经济体,倾向于数字保护主义,从而对数字贸易施加更多限制措施,而不

发达的数字经济水平又使其难以把握数字贸易的监管最优化,进而不但制约本国经济增长,也阻碍

了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对于中国来说,数字鸿沟也是共建“一带一路”中“南北失

衡”问题的关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数字贸易壁垒并非各国面对的单一、孤立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应当在多边合作交流的前

提下进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思考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普遍降低国家间的数字贸易壁垒。对

此,中国应当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在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构建数字友好型“一带一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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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软件应用服务与电商成功经验相结合,提高沿线国家的新型基础

设施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畅通国际数字经济合作,促进国际数

字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站在发展中国家角度,构建开放、保护与发展良好平衡的数字贸易规则

为了应对数字贸易壁垒问题,更好地促进国际数字贸易发展,诸多国家签署了包括CPTPP、

DEPA等在内的多项多边数字经贸协议,其规则的制定者与主导者多为美国、欧盟等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体现,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

易壁垒较高。此外,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使得数字经济内涵边界不断扩展,现有的数字经贸协议对

各国的数字贸易政策并未达成良好的约束效果。对此,一方面,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贸易

议题,主动对接与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争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另一

方面,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的领先优势,中国应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倡导

构建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从而构建出开放、保护与发展良好平衡的数字贸易规

则体系。同时,中国要借助多边合作框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利用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优势,

降低与相关国家的跨境电商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此

外,中国要推动在数字技术研发、网络安全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并在跨境数据流

动、个人信息保护、本地化要求等方面,推进与其他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的双边或者多边谈判

进程,在和谐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降低与其他国家的数字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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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digitaltradehasdevelopedrapidlyandgraduallybecomeanimportantdrivingfactor
forglobaltradegrowth,butithasalsotriggeredmoreconsiderationsfornationalindustrialsecurityanddigitalsecu-
rity.Manycountrieshaveformulatednumerouslaws,regulations,andpoliciesfordigitaltrade,formingawideva-
rietyofdigitaltradebarriers.Manyinstitutionsandscholarsathomeandabroadhaveconductedin-depthresearchon
theconnotation,scope,classification,andmeasurementmethodsofdigitaltradebarriers.Intermsoftheclassifica-
tionofdigitaltradebarriers,theycanbedividedintotariffandnon-tariffbarriersaccordingtopolicytoolsandpolicy
pertinence;Accordingtothepertinenceofpolicymeasures,theycanbedividedintopolicymeasuresspecifically
aimedatdigitaltradeandtraditionalmarketaccessandinvestmentrestrictionsthatcanaffectdigitaltrade.Interms
ofmeasuringdigitaltradebarriers,ECIPE’sDigitalTradeRestrictionIndex (DTRI),OECD’sDigitalServices
TradeRestrictionIndex(DSTRI),andtheGlobalDigitalTradePromotionIndexarerepresentative,focusingonis-
suessuchasdigitalproducttransactions,cross-borderdataflows,privacyprotection,localizationrequirements,in-
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andnationalstandardsthatdeviatefrominternationalstandards.Althoughtheabove
measurementmethodsdiffer,theresultsshowthatthedegreeofdigitaltradebarriersiscloselyrelatedtothedegree
ofnationaldevelopment.Chinacurrentlyhasahighdegreeofdigitaltradebarrier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re-
ducedigitaltradebarriersinaclassifiedandphasedmanner,acceleratethepaceofjoiningtradeagreementssuchas
CPTPPandDEPA,whileprotectingnationalindustrialanddigitalsecurity,soasto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
mentofforeign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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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齐鲁学刊·2024年第1期                   


